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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12月29日

(2021)浙0802民初6723号
郑易静：本院受理原告杨紫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6723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
借款本金1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15分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775号

刘永兴:本院受理原告徐发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6775号案件的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
本金80000元及利息(自2020年11月21日起至2021
年9月21日的利息10261元,自2021年11月22日起以
本金8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赔偿律师费损失8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15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9286号

孔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金云青与你方孔利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1民初92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准许原告金云青撤诉。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公告费560元，
共计835元，由原告金云青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1民初3871号
徐允林（户籍地浙江省文成县黄寮乡曲寮村坦

坑）：本院受理原告叶伟健诉被告徐允林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121民初
3871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2年3月24日9时30
分在本院船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承启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吴承启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吴承启。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吴承启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承启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承启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3905796196

吴承启联系电话：15905895766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承启
2021年12月2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9年10月15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吴承启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谁。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金华市道尔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展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星宇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0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东阳字第0092号2015年东阳字第0109号2015年东阳字第0303号2015年东阳字第0320号2015年东阳字第0405号2015年东阳字第0489号

本金

2184.754

欠息

133.446446

担保人

浙江玛极科工贸有限公司、东阳市镇星工贸有限公司、贾镇星、朱丽英、胡志勇、钱丽晓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五金紧固件厂（普通合伙）债权资产补登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征得买受人于2021年12月24日竞得以下资产，根据相关竞价规则，若只有一人报名且出价达到保留价的，本债权资产将在补登7个工作日的公告后确认是否最终成交，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7月31

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
作日。

联系人：方先生
联系电话：15658662996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2396912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序号

1

借款人

温州市龙湾五金紧固件厂（普通合伙）

本金/万元

225.35

欠息/万元

395.58

担保人

由管秀燕、邵炳尧、夏德攀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抵押物

分别由：1、叶青、刘爱春私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孟圣富私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3、夏碎龙私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4、夏美红、严昌金共有私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编号：

CCB2021008-NB），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15158118386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债务人

宁波宝柳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中宁废旧品回收有限公司

浙江永禾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爱尔使自行车有限公司

宁波市拓必凯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固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裕隆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海瑜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鸿钢结构有限公司

浙江欧客启发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彼立福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宇龙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亚聚进出口有限公司

慈溪市绿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雪泠电器有限公司

余姚今机机械有限公司

余姚市凯隆铝箔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肯维五金管件厂

余姚市江南塑模有限公司

余姚市澳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象山金正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旭佳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万佳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富红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久洋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象山县扬子水产经营有限公司

象山县远洋冻品有限公司

浙江邦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

15,825,632.36

11,128,434.05

815,343.57

6,889,149.33

5,751,614.00

3,999,929.91

1,292,176.94

150,000.00

203,285,725.21

6,993,668.67

2,842,720.01

6,163,303.37

4,878,543.94

949,455.22

9,191,286.04

2,839,884.23

2,799,894.83

2,059,452.70

2,058,383.81

694,166.36

11,493,661.05

13,292,093.89

6,664,520.25

5,538,345.20

4,840,733.51

2,796,381.32

3,103,460.42

3,499,265.59

57,462,828.13

利息

16,474,634.80

40,280,104.92

1,466,917.27

10,673,816.37

8,318,914.55

5,608,978.67

22,870,737.78

67,488.94

100,727,237.74

6,690,088.50

5,691,644.17

10,826,203.46

4,159,876.05

275,342.78

7,253,365.91

5,219,168.79

5,160,732.09

3,797,322.27

3,794,007.87

5,968,476.37

732,356.14

25,237,189.19

1,026,460.18

402,523.29

1,379,240.25

936,340.51

549,778.13

1,101,548.47

35,066,821.26

本息合计

32,300,267.16

51,408,538.97

2,282,260.84

17,562,965.70

14,070,528.55

9,608,908.58

24,162,914.72

217,488.94

304,012,962.95

13,683,757.17

8,534,364.18

16,989,506.83

9,038,419.99

1,224,798.00

16,444,651.95

8,059,053.02

7,960,626.92

5,856,774.97

5,852,391.68

6,662,642.73

12,226,017.19

38,529,283.08

7,690,980.43

5,940,868.49

6,219,973.76

3,732,721.83

3,653,238.55

4,600,814.06

92,529,649.39

担保人

保证人：宁波汉迈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阿拉塑机模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锦益泰建材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展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加佰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利纺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万隆食用酒精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海斯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美珍

保证人：宁波罗诚光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包安刚

保证人：宁波巴子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王永良

保证人：刘冬建、徐红

保证人：甘明根、马利群、博强钢构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奇亚诺纺织品有限公司、张维军、潘虹

保证人：慈溪市高利达电器有限公司、黄敏明、沈宏阳

保证人：陈云龙、屠雪娟

保证人：宁波慈宝纤维有限公司、宁波宫城塑料有限公司、慈溪市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庄巨祥、庄辉、庄亮、苏春燕

保证人：阮朝晖、刘娟

保证人：浙江西泠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乐顺电器有限公司、戚金朝、高秋菊、戚清国、陈少青

保证人：余姚市凯隆铝箔制品有限公司、余姚市肯维五金管件厂、余姚市江南塑模有限公司，鲍贤荣、罗国章、陈玲珍、邵伟成、孙小丽、陈建华

保证人：余姚今机机械有限公司、余姚市肯维五金管件厂、余姚市江南塑模有限公司，鲍贤荣、罗国章、陈玲珍、邵伟成、孙小丽、陈建华

保证人：余姚今机机械有限公司、余姚市凯隆铝箔制品有限公司、余姚市江南塑模有限公司，鲍贤荣、罗国章、陈玲珍、邵伟成、孙小丽、陈建华

保证人：余姚今机机械有限公司、余姚市凯隆铝箔制品有限公司、余姚市肯维五金管件厂，鲍贤荣、罗国章、陈玲珍、邵伟成、孙小丽、陈建华

保证人：张水和、方利婉、张健

抵押人：象山医药药材有限公司、金正德 保证人：金正德、陈香兰

抵押人：象山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平

抵押人：宁波名佳服饰有限公司；保证人：宁波华毅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象山名佳针纺织有限公司、干国成、陈秋芬

保证人：宁波华毅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名佳服饰有限公司、象山佳润制衣有限公司、干国成、陈秋芬

保证人：宁波华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星平、励菊香

保证人：宁波华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谢贤良、杨爱芬

抵押人：象山县扬子水产经营有限公司；保证人：宁波扬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华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杨志奇、吴定玉

抵押人：象山县远洋冻品有限公司；保证人：宁波华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蒋展翔

保证人：浙江宝信化纤有限公司、宁波大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创兴针织有限公司、罗金达、金幼君

宁波市奉化鸿运建材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宁波市奉化鸿运建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于2020年7月7日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并通过，并
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经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20)浙
0213破2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
行。宁波市奉化鸿运建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进行第一次

分配，确定于2021年12月31日前分配完毕，分配总额为
人民币7271091. 00元，其中分配破产费用661, 029. 00元
(含预提部分)，第一顺序:职工债权0元;第二顺序:税收(或
者税收性质)债权2307626. 47元;第三顺序:破产企业的普
通破产债权4302435. 53元，清偿比例5. 43%，提存7059. 00
元。

特此公告。
宁波市奉化鸿运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2月29日

公告
致：公司股东叶亚芬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杭州和丰舞美设计有
限公司经股东李伟提议召集临时股东会，并将股东会的相
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2年1月15日,下午14:00
二、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事项：

（一）讨论、表决股东叶亚芬未依法按期缴纳40万元
增资款的责任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限制相应的利润分配、
解除未缴纳出资部分比例的股东资格事宜；

（二）讨论、表决股东资格解除后公司的减资事宜。

杭州和丰舞美设计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关于召开杭州和丰舞美设计有限公司股东会的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债权，已于2021年12月2日依法转让给林敏，浙江瑞

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林敏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林敏作为公告项下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林敏履行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清

偿义务（扣除已履行部分）。 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林敏

2021年12月29日

原债权人

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人

温州恒兴建材有限公司、芜湖兆隆科技有限公司、瑞安市宏泰冷冻有限公司、黄顺生、陈建新、陈晓文

截至转让日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18103459.99

18103459.99

暂算至2021年11月1日账面利息（人民币元）

20621059.01

20621059.01

诉讼/执行案号

（2012）温瑞商初字第1578号、（2013）温瑞执民字第924号


